
2006年8月18日，周豪勇、许永强承包儋州
市兰洋镇番打黎族苗族村委会上一、上二经济合
作社位于打答岭的4132.5亩山地，承包土地范围
东至何猪村，南至上一村集体地，西至白沙县，北
至打答岭。该承包地已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证号为:儋州市(县)农地承包权(兰洋镇)第
1220005号。

该承包权拟转承包他人，现向社会征询异议，
有关利害关系人如对该地经营权或四至范围有异
议(含债权债务)者，请于公告之日始十日内与我
们联系，到期无异议的，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 王先生电话：18876646671
马女士电话：13648648218

2018年12月6日

公 告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将“坐商”转化为
“行商”，加强公司联动，开展上门服务，有效推进
客户发展。

近日，该行于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企业
行活动。此行主要目的在于为医院员工进行银信
通维护以及普及金融知识。客户对该行的优质服
务予以好评。该行工作人员表示，客户的认可是
该行前进的动力，该行将继续为客户提供便捷、贴
心的后续服务。 （魏建新）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积极推进企业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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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一凡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
从2019年1月1日起，三亚市主城区等范围禁
止燃放和销售烟花爆竹。

据悉，经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三亚市烟花爆竹燃
放安全管理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在三亚市主城区范围内，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同时，还禁止在下列区域或场所
燃放烟花爆竹：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车站、码头、
飞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文物保护单位、重要军事设施所在地；易燃易爆
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幼儿
园、学校、科研机构；公园、商场、文化娱乐场所、
集贸市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输变电设施安

全保护区内；山林等重点防火区；市人民政府规
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区域。

为确保“禁鞭”规定落到实处，三亚将多措
并举，严管重罚：一是在禁止时间、地点燃放烟
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
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
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二是未经许
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1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是在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区域内，销售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
及违法所得。四是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
或者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钟起的通讯员林先锋许晶亮

本报讯“我们组织人员抓紧时间施工，对
府城街道辖区内各主要路段的非机动车免费
停放点重新划设标线，并设立免费停车标识
牌。”12月5日，海口琼山区府城街道办副主
任王渊尤说。

“一些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原来也设立
免费停车标识牌，但由于设立的时间比较长，
标识牌上面有些字看不清，目前我们组织人

员完成对这些老旧的免费停车标识牌进行翻
新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府城街道还在交警、
城管等部门的指导下，计划在辖区内人员比
较集中、密度比较大、被市民举报有人强制收
费的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再安装108个非
机动免费停车标识牌。目前，府城街道已在
各条路段完成了部分非机动车免费停车交通
标识牌的安装。”王渊尤告诉记者。

对于免费非机动车停放点的重新划设标
线工作，王渊尤表示，由于府城地区人员流动

较大，免费非机动车停放点停放的电动车较
多，划设标线工作在正常上下班时间无法开
展，需等到晚上11时后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
没有电动车停放后，才能开展划设标线工作。
连日来，他们克服困难，组织施工队加班加点
开展划设标线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基本完成。

另外，凤翔街道、国兴街道、滨江街道等3
个街道也开展了免费非机动车停放点重新划
设标线和设立免费停车标识牌工作。琼山区
将严厉打击“圈地立杆”收停车费行为。

海口琼山区对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重新划设标线及设立免费停车标识牌

严厉打击“圈地立杆”收停车费行为

□记者金浩田

本报讯 12月4日本报报道了海口美舍河
漂浮大量死鱼一事，据管养单位工作人员称，
河面漂浮死鱼主要是自然因素造成，目前已
将死鱼打捞干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昨日，
家住海口美舍河东风桥附近的黄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称，在美舍河东风桥段同样出现了大
量死鱼漂浮的现象。

“我下班路过东风桥，发现美舍河面漂浮
着大量的死鱼。”昨日下午，海口市民黄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称，他在文明东路东风桥附近
观察，发现美舍河河面上漂浮着大量的死
鱼。“这么多的死鱼漂在河面上，个头有大有
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黄先生说。

昨晚7时，记者来到文明东路东风桥上，
在桥上可以看到，美舍河河面上漂浮着大小
不一的死鱼，占据河面一半宽度的死鱼随着

河水自南向北流动。记者在桥面上观察十分
钟发现，美舍河河面漂浮的死鱼从上游源源
不断地向北流去。

随后，记者通过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
线联系到了海口市水务局。“造成大量死鱼的
原因是，在美舍河上游修理阀门降低了水位，
所以导致很多鱼都搁浅了。”市水务局回复
称，目前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预计12月7日
可将死鱼打捞完毕。

《海口美舍河丁村段附近流域漂浮大量死鱼》追踪 （详见本报12月4日8版）

美舍河其他流域也出现大量死鱼
海口市水务局：鱼因搁浅而死，预计今日可将死鱼打捞完毕

以假房产证抵押借款
涉案金额3万余元，女子

犯诈骗罪被判缓刑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王娇

本报讯 湖南女子吴某香为向朋友借钱，竟
使用伪造的房屋所有权证作为抵押，顺利骗得
借款。近日，海口美兰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
告人吴某香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扣押在案的假房屋所
有权证1本，予以没收销毁。

2016年12月20日，吴某香在海口美兰区
某酒店包厢内，使用伪造的房屋所有权证作为
抵押，向吴某方借款人民币3.6万元。吴某香拿
到人民币3.6万元后花销完毕。

一个月后，吴某方找海口有关部门查询发
现，吴某香用于抵押借款的房屋所有权证系伪
造。吴某方随后电话联系吴某香，对方不再接
听电话。

2017年5月12日，吴某方报案。2018年4
月24日，吴某香被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寿
路派出所民警抓获归案。同年5月5日，吴某
香家属代其向吴某方退还被骗款项人民币3.6
万元，取得了吴某方的谅解。

海口美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
某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3.6万元人民币，数
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
罚。鉴于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
险，对其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
良影响，故可对被告人宣告缓刑。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罗凤灵王德红

本报讯 儋州男子李某无医师资格证，多
年来擅自从事诊疗活动，虽未造成医疗后果，
但其两次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后，仍不悔改继
续行医，最终，执迷不悟的李某被法院以非法
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自2013年11月开始，李某在未取得《医
师执业证》的情况下，擅自在儋州市那大镇某
诊所从事诊疗活动。2014年2月21日，李某
因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2015
年 2月 10日，因继续在该诊所非法行
医，李某再次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
罚。2015年7月1日，卫生行政部门注
销该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016年底，李某与王某商谈合作开
设诊所。2017年初，李某以王某的名义
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设置一家诊所的申
请，4月26日获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是王某。
刚开始二人一起经营诊所，后王某发现
李某无《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仍
出诊，经劝阻，李某依然给病人看病打
针，王某怕出事遂申请注销诊所许可证。

今年5月5日，卫生行政部门与公
安机关联合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李某
无证擅自在原诊所的民宅内非法从事
诊疗活动，为陈某、符某等5名患者进行

输液治疗，执法人员当场查扣并封存用于患者
临床检查、诊断、治疗的药品及器械，并将李某
传唤到公安机关调查。随后，李某被检察机关
指控非法行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未取得
医生执业资格擅自开业从事疹疗活动，并因此
被卫生行政部门二次行政处罚后仍继续非法
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行医罪，遂作出上述判决。李某不服一审判
决，向海南二中院提起上诉。海南二中院二审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亚主城区及其他相关区域

明年起禁止燃放销售烟花爆竹

男子非法行医被罚2次仍不悔改
再次非法行医被查获，获刑1年


